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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 DB32/T 5090《医院医患沟通规范》的第 2 部分。DB32/T 5090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住院；

——第 2 部分：门诊。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

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新羊、陈志、高仕飞、朱春林、李娟、朱福辉、陈泉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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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关于“健全健康领域标准规范和指南体系”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基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惯例，结合医患沟通实践而制定本文件。

医患沟通的目的是通过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以患者健康为中心互动交流，促使医患双方建立互信，

就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决策和实施达成共识、开展合作。实施医患沟通是医务人员的基本

职业素养和能力，是促进和保障疾病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方式。

DB32/T 5090《医院医患沟通规范》分为以下 2 个部分：

——第 1 部分：住院；

——第 2 部分：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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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医患沟通规范　第 2部分：门诊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院门诊期间医患沟通的基本要求、沟通主体、沟通形式、基本沟通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二级（含）以上医院，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患沟通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为满足疾病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等需要，由医务人员与患者进行的人际交流活动。

3.2 
医务人员  medical personnel
医师、护士、药师、技师等医疗卫生人员。

3.3 
特殊检查、特殊治疗  speci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有一定危险性，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检查和治疗；由于患者体质特殊或病情危笃，可能对患者产生不

良后果和危险的检查和治疗；临床试验性检查和治疗；收费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经济负担的检查和治疗。

4 基本要求

4.1 医患沟通应遵循平等、尊重、诚信、合作原则。

4.2 医院应建立健全门诊期间医患沟通机制，为医患沟通创造有利环境；尊重患者和医务人员人格尊

严，采取措施依法维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隐私、肖像、个人信息等权益；常规开展医学人文和医患沟通素

养教育。

4.3 医务人员应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遵循诊疗规范；主动沟通，耐心倾

听，鼓励患者参与医疗决策过程，共同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使用通俗易懂语言。门诊医患沟通用语示例

见附录 A。

4.4 患者应遵守医院诊疗制度和医疗卫生服务秩序，积极配合医务人员的合理安排和诊疗；如实陈述病

史，及时支付医疗费用，不欺诈、骗保，不寻求特殊医疗优待；尊重医务人员的执业权利和劳动，维护医务

人员的职业廉洁。

5 沟通主体

5.1 医患沟通的基本主体是医务人员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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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患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医务人员应与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沟通；法

定代理人有委托代理人的，医务人员可与委托代理人沟通。

5.3 不能或不宜向患者告知的，应与患者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

女、外孙子女）沟通，但患者本人明确反对的除外；患者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与委托代理人沟通。

6 沟通形式

6.1 以面对面沟通为主，鼓励应用图像、视听资料、模型等辅助沟通手段；涉及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

的，还应以知情同意书、医患沟通记录等书面形式沟通。

6.2 特殊情况下，可采取电话、视频、短信等即时通信方式。

7 基本沟通内容

7.1 导诊

7.1.1 问候患者，倾听问询，耐心解答患者。

7.1.2 根据患者主诉或需求合理分诊，指引患者就医。

7.1.3 为行动不便或沟通有困难的患者提供相应就医辅助服务。

7.2 挂号

7.2.1 按照实名制就医要求，提示患者提供身份证件或医保卡、联系方式等信息。

7.2.2 询问并复述患者要求挂号的院区、专科、专家号或普通号、就诊日期及午别，为患者办理挂号手续。

7.2.3 为使用医院智能挂号设备的患者提供指引服务。

7.3 加号

7.3.1 向患者说明医院加号的规定和加号就医的流程、等候时间。

7.3.2 根据患者疾病、当日号源等情况沟通协调加号；难以满足加号需求的，给予说明。

7.4 退号

向患者说明医院的退号规定及退号流程、退费方式。

7.5 候诊

7.5.1 引导患者候诊。

7.5.2 巡视候诊区，沟通协调急症患者优先就医。

7.5.3 耐心回答患者就医询问，指引患者就诊、检查、交费。

7.6 初诊

7.6.1 核对患者主要个人信息，获取患者病史，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心理状态，询问患者就诊目的和

需求。

7.6.2 简要说明查体项目、需要患者配合的事项；检查时，询问患者是否感到不适，关注患者的反应和情

绪变化。

7.6.3 非本科室诊疗范围的，告知患者并按医院规定转诊。

7.6.4 超出本医院诊疗科目范围、服务能力的，告知患者并建议其前往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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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向患者告知病情，及时解答患者疑问，提出医疗建议，听取患者意见、决定；使用高值医用耗材、实

施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外的诊疗项目，应专门告知患者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7.6.6 告知患者具体药品的用法、剂量、周期以及复诊、随诊及注意事项。

7.7 交费

7.7.1 向患者说明需要交费的项目、具体金额、医保政策。

7.7.2 告知患者可选择的交费方式、地点。

7.8 检查

7.8.1 告知检查的项目名称、目的，检查的时间、地点、顺序，检查前准备事项、检查流程及注意事项；特殊

检查，还应告知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7.8.2 检查前询问患者主要个人信息，核实检查项目和有关准备事项，说明可能出现的正常反应和不适

感，引导患者配合检查；告知检查后的注意事项、检查报告的获取时间、方式。

7.8.3 告知、解释检查结果。

7.9 用药

7.9.1 了解患者用药史、过敏史；开具处方，告知患者药品通用名称、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重要

不良反应、禁忌症、注意事项、用药周期、具体用药时间，指导患者合理用药。

7.9.2 提示患者出现不适症状时应及时停药并就医；有条件的，可提供书面或电子用药指导。

7.10 手术

7.10.1 告知拟施手术的相关情况，包括术前诊断、拟行手术方案、手术目的、手术风险、手术日期、替代医

疗方案、医疗费用，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7.10.2 麻醉前，向患者告知拟施麻醉的相关情况，包括术前诊断、拟行手术、麻醉方式，因患基础疾病及

可能对麻醉产生影响等特殊情况，麻醉风险、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意外情况，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7.10.3 手术结束后，告知手术主要经过、术后注意事项。

7.10.4 有病理学检查的，告知获取检查报告的时间、方式。

7.11 复诊

7.11.1 查看患者既往诊疗记录，询问患者病情变化，确认病情是否改善。

7.11.2 告知后续医疗方案，用药方法、剂量，以及复诊、随诊、注意事项等。

7.12 诊断证明

应患者要求，在亲自诊查、调查后按规定开具诊断证明。

7.13 办理入院

7.13.1 告知病情，简要说明住院的目的、住院期间可能需要进行的主要检查和治疗项目、预期效果。

7.13.2 告知办理入院的流程、等候、预估住院费用、医保政策、陪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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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门诊医患沟通用语示例

A.1 门诊医患沟通示范用语

门诊医患沟通示范用语如下：

——我说清楚了吗？

——好的。您稍等。

——我跟您重复一遍。

——您的问题我了解了。您看这样行吗？

——我理解您的担心和疑虑。

——您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为进一步明确诊断，排除其他疾病可能，我们还需要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检查……

——结合您目前的病情，我们建议……

——相关注意事项，我们会跟您详细说的。

A.2 门诊医患沟通忌语示例

门诊医患沟通忌语如下：

——快讲，哪里不好？怎么连自己的病都讲不清！

——去躺在检查床上，动作快点！把衣服脱掉！

——医学上的东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你为什么不听医生的话！下次再这样就不要来看病了！

——不做检查，你自己倒霉。

——为什么不坚持服药！有问题，你自己负责!
——太啰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到底谁听谁的？

——我已经交代得够清楚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要不要再来，你自己定，我们不好说。

——你看了那么多医院不也没看好么！我又不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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